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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5        证券简称：ST 中孚      公告编号：临 2020-065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起诉立案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暂计 26,696,891.78 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暂无法判断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10 月 26 日，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案号（2020）粤 0304 民初 54324

号】、举证通知书及原告的起诉状，获悉因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富通”）与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煤业”）、

登封市向阳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向阳煤业”）《融资租赁合同》发生争议，

中信富通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公司为该《融资租赁合

同》项下连带责任担保方之一，中信富通请求判令公司及其他担保方共同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二、诉讼案件的事实、理由及请求内容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岗东路 12 号中民时代广场 B 栋 905 室 

法定代表人：郝哲 

被告一： 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登封市大冶镇冶南村 

法定代表人：包洪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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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二：登封市向阳煤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登封市大冶镇西施村 

法定代表人：包洪宾 

被告三：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 31 号 

法定代表人：崔红松 

被告四：秦书杰 

被告五：李五芝 

注：金丰煤业、向阳煤业、秦书杰、李五芝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本次案件的基本事实和理由 

依据原告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 2017 年 7

月 6 日，被告一、被告二与原告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被告一、被告二将

其拥有所有权的一批生产设备出售给原告，出售价款合计为 30,000,000 元（叁仟

万元整），然后原告再将该批生产设备出租给被告一、被告二使用，租期为三年，

被告一、被告二向原告分 12 期支付租金。被告三和被告四、被告五作为保证人

分别与中信富通签署了《保证合同》，对被告一、被告二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现因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在《融资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

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共计 24,710,511.11 元及逾期利息

1,936,379.67 元（逾期利息暂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并继续计算至付清之日

止）； 

2、判令被告一、被告二支付租赁物名义货价 1.00 元。 

3、判令被告一、被告二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50,000.00 元。 

4、判令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对被告一、被告二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5、判令原告有权就上述债权，对被告一、被告二名下已设立抵押的抵押物

折价或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四）关于公司为金丰煤业与向阳煤业联合向中信富通借款 3,000 万元设备



3 

回租项目提供担保的说明 

2017 年 6 月，金丰煤业、向阳煤业因融资需要，拟联合向中信富通申请 3000

万元借款，提请公司为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7 年 6 月 19 日、2017 年 7 月 7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2017 年第六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

公司与登封市向阳煤业有限公司联合向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借款 3,000 万元设备回租项目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17-093 号、

临 2017-101 号公告。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等的影响。 

四、后期安排 

1、由于公司对上述《融资租赁合同》的担保责任尚未终止，公司正积极与

被担保方沟通，尽快解决被担保方《融资租赁合同》争议。  

2、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及相关诉讼，若有相关进展，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7 日 


